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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安葬、 迁墓以及祭扫缅怀先人而起的纠纷， 在现实中并

不多见， 由于情理法交织以及法律规定并不明晰， 此类案件往往

较为疑难。

这起案件的整个办案过程可谓困难重重， 面临诸多法律上的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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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擅自迁墓 引家庭纠纷
起诉恢复原状 获法院支持

祭扫父母

发现竟已“迁墓”

李女士找到笔者， 称其姊妹在

去本市某墓园祭扫已修建 20 多年

的父母坟墓时发现， 墓穴中的骨灰

盒竟然不见了。 她们当即向公墓方

询问， 公墓方起初也大吃一惊， 随

后进行了调查后表示， 骨灰盒是被

李女士的侄子李某、 侄媳王某通过

办理迁墓手续取走的。

公墓方表示， 只要墓穴证的持

证人与另一亲属提出迁墓申请， 按

行业惯例， 公墓方就应当同意。

李老伯夫妇墓穴证的持证人是

李女士的哥哥， 也就是侄子李某之

父， 由于李某提交了父亲的死亡证

明和迁墓申请等材料， 公墓方按照

规定只得配合李某夫妇办理了迁墓

手续。

公墓方还表示， 他们可以保留

李老伯夫妇原来的墓穴十年， 如果

李女士取回李老伯夫妇的骨灰盒，

公墓方愿意配合将骨灰放回原处。

此后， 李女士等请求警方立案

未果， 只得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索回父母的骨

灰， 归葬原处。

检索案例

发现极其罕见

了解了这样一起特殊的纠纷

后， 我马上检索了相关案件及处理

情况， 发现类似的案例极其稀少，

也没有相对统一的处理方式。

在相关判决中， 有一类判决认

为属于人格权纠纷， 如内蒙古赤峰

市元宝区人民法院的 （2014） 元民

初字第 2527 号案、 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的 （2015） 沪二中民一

（民） 终字第 1581 号案、 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的 （2018） 沪 0104

民初 29719 号案；

另一类判决则认为这类纠纷属

于所有权确认纠纷， 如江苏省兴化

市人民法院的 （2013） 泰兴西民初

字第 829 号案， 但是该案原告诉请

和法院判决中， 对 “所有权” 却只

字未提。

基于上述情况， 我初步认为本

案以人格权纠纷为由立案更为合

理。

前述案件中， 徐汇区人民法院

的 （2018） 沪 0104 民初 29719 号

案件是情况最为接近的案例， 该案

诉请模糊表述为 “返还骨灰”， 最

后得到了法院支持。

当然， 基于本案的特殊且罕见

的情况， 我也预见在案件受理阶段

可能会遇到困难。

2021 年 5 月 ， 笔者向某区法

院提交了起诉状。 起诉状中列明原

告十一名， 分别为李女士姊妹四人

及配偶和子女。

因暂时无法落实侄媳王某的身

份信息， 只能先将侄子李某一人列

为被告。

主要诉请共两项： 一、 判令李

某向李女士返还李老伯夫妇的骨

灰； 二、 判令李某向每名原告各支

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一万元， 合计十

一万元。

在起诉的同时， 我还提交了相

关案例及论文， 以向法院说明该案

的法律关系。

在正式递交起诉材料前， 我已

经预见到这起案件的立案可能遭遇

波折。 果然， 此后我多次和法院进

行沟通， 并且据理力争， 这才获得

了一个好消息。

法院方面表示， 只要将原本第

一项诉请由 “判令李某返还李老伯

夫妇骨灰” 更改为 “判令李某将李

老伯夫妇位于某公墓某号墓穴恢复

原状”， 本案即具备受理条件。

经过修改诉请和再次沟通 ，

2021 年 10 月， 笔者终于收到了法

院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案由是

“恢复原状纠纷”。

首次开庭

阐述起诉理由

2021 年 11 月， 本案进行了第

一次开庭审理。

庭审中， 我首先代表原告李女

士等人陈述了诉请及事实理由， 并

重点说明了相关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按照 《民法典》 第九

百九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等规定， 原

告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被告李某则要求驳回原告的全

部诉请。 理由是：

一、 其父是墓穴证的持证人，

其父对李老伯夫妇的骨灰有保管权

和处置权， 也符合骨灰由男子保管

的传统；

二、 其父骨灰现寄存在山西，

其父生前曾表示要和李老伯夫妇葬

在一起， 再加上被告李某梦到奶奶

告诉他， 不想见原告李女士， 因此

他打算将李老伯夫妇的骨灰迁往山

西， 与其父骨灰存在一处， 目前暂

未落葬；

三 、 原告等可以前往山西祭

扫， 不存在精神损失；

四， 李老伯夫妇骨灰已迁往山

西并安置妥当， 无迁回必要。

因被告李某委托其妻王某到

庭， 我们当即申请追加王某为本案

共同被告。 为便于审理， 又追加公

墓方为本案第三人， 前述请求均获

得法庭认可。

2021 年 12 月， 本案进行了第

二次审理。

这次庭审中， 案件第三人公墓

方也派人到庭， 表示认可原告所述

案件事实， 并愿意遵守之前对原告

方的承诺， 保留墓穴并配合骨灰归

葬。

法院判决

应当恢复原状

2022 年 2 月 ， 某区法院作出

判决， 法院认为：

一、 本案为其他人格权纠纷，

因为 “骨灰既是延伸死者身体权益

的载体， 又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

特定纪念物， 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

悼念和哀思”。

二、 本案就人格权侵害请求被

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告主体范围仅

为李女士四姊妹 。 理由是 ： 根据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四条之规定，

李老伯夫妇骨灰受到侵害时， 在其

子女在世的情况下， 只有其在世子

女即李女士四姊妹有权请求侵权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三、 被告迁移骨灰的行为构成

侵犯人格权。

根据 《民法典 》 第八条之规

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

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骨

灰落葬属于民间风俗习惯， 亦属于

公序良俗的范畴。 按照我国一般风

俗习惯 ， 逝者坟墓选择 、 骨灰落

葬、 迁墓等事宜应当由亲属共同实

施。 任何亲属单方面改变逝者坟墓

状态、 迁移骨灰的行为， 都不符合

基本风俗习惯。

本案中， 被告李某夫妇未与原

告李女士等商量， 擅自将李老伯夫

妇骨灰迁走， 事后亦未告知其他亲

属， 两被告的行为违背了逝者生前

选购墓地落葬的意愿， 剥夺了近亲

属哀思和悼念逝者的权利， 致使其

他亲属祭奠不能。 两被告辩称李伯

母托梦云云， 显属无据之揣测。 两

被告共同申请将李老伯夫妇骨灰迁

往山西， 系共同实施侵犯李老伯夫

妇骨灰的行为， 应当共同承担民事

责任。

四、 本案两被告承担责任的方

式、 赔偿范围： 根据 《民法典》 规

定， 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

一是恢复原状， 两被告共同将李老

伯夫妇骨灰迁移， 实施了侵害原告

李女士四姊妹权利的行为， 原告李

女士等有权要求两被告将李老伯夫

妇骨灰迁回涉案墓穴同时恢复原

状。 第三人公墓方应协助两被告将

涉案墓穴恢复原状。

两被告的行为严重妨害了近亲

属的祭奠， 给原告李女士四姊妹带

来了精神损害， 原告李女士四姊妹

有权要求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

最后 ， 依据 《民法典 》 第八

条、 第十条、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

款第 （五） 项， 第九百九十四条、

《精损赔偿解释 》 第三条的规定 ，

判决：

一、 被告李某、 王某将存放李

老伯、 李伯母骨灰的骨灰盒迁回至

第三人某公墓某号墓穴同时将墓穴

恢复原状， 第三人某公墓有协助义

务；

二、 被告李某、 王某共同赔偿李

女士四姊妹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

元。

延伸思考

骨灰如何定性

本案判决书共十三页， 笔者研读

后认为， 该判决对事实和法律的阐述

详细而完备。 但是， 基于骨灰这一特

殊物的纠纷案件， 仍有延伸思考的空

间。

首要的问题就是， 骨灰的法律属

性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 ， 骨灰是人格权的载

体， 是人身关系项下之物。

一方面， 骨灰承载了死者的人格

利益。 如本案判决所称： “延伸死者

身体权益的载体……” 另一方面， 骨

灰也承载了生者 （死者亲属） 的人格

利益。 如本案判决所称： “具有人格

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 承载着生者

对逝者的悼念和哀思 “。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于民事案

件的受理范围是有关财产关系和人身

关系的纠纷。

本案第一次起诉时， 原告方的诉

请是 “返还骨灰”， 但法院认为骨灰

不是财产， 故本案不在受理范围。 如

果改变诉请， 认为本案是人格权侵权

纠纷， 则属于人身关系纠纷， 在法院

受理范围之内。

问题是， 本案是因 “迁墓” 而引

发的， 先人的骨灰已经安葬， 因此可

以 “恢复原状”。

但万一发生这样的情况， 先人的

骨灰被他人获得， 那么家属要求 “返

还骨灰” 是最顺理成章的。 可是依据

司法实践中 “骨灰不是财产 ” 的认

识， 这样的诉请能否获得受理和支持

呢？ 对于本案这样特殊的情况， 法律

人的辨析和思考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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